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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2)1167/14-15(03)號文件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精英運動員教育和事業發展的支援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現時為精英運動員提供的教育和事業發展

支援計劃。  
 
背景  
 
2. 政府在體育政策方面的其中一個整體目標，是支援香港精英體育

的發展。我們明白，為鼓勵運動員爭取最佳表現，我們需要為精英運動員

提供適切支援，包括訂定計劃以助其升學和發展未來事業。我們曾在民政

事務委員會和教育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向委員簡介由各有關持分者為

精英運動員提供額外教育支援的措施。此外，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我們

亦向委員簡介為精英運動員提供的現有教育和就業支援措施，以及我們為

加強這些措施所訂立的計劃。  
 
3. 運動員及其家人均表示，希望能在投入全職運動員訓練和繼續升

學及改善未來就業前景之間取得平衡。為此，我們已與香港體育學院 (體
院 )合作，共同制訂多項計劃，讓精英運動員既可發展全職體育事業，又

可為退出全職訓練和賽事作好準備，以便轉型開展「第二事業」。  
 
運動員教育措施  
 
4. 體院作為專為培育香港精英運動員達至高水平表現的機構，明白

到為運動員提供服務助其「全人」發展的重要性，因而為運動員提供教育

和就業規劃服務，以配合他們在發展體育事業各個階段中的不同需要。體

院 2011-2015策略方向其中一項主要措施是為運動員提供綜合教育機會，

讓他們在接受培訓成為全職專業運動員之餘，又可實踐升學的目標 (「學

業事業並重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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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體院根據二零一三年進行的顧問研究所提出的建議，一直與教育

界合作，並為精英運動員訂立三個新的教育計劃：中學教育計劃、專業認

證計劃和靈活專上教育。現於下文簡介這些計劃的內容。  
 
(A)  中學教育計劃  
 
6. 中學教育計劃是以「精英運動員友好學校網絡」（該網絡）作為基

礎。該網絡於二零一四年六月設立，目的是為年輕精英運動員提供較好的

升學支援。參與網絡的學校以靈活方式安排課程，以便更能配合年輕運動

員的學習、訓練和比賽時間表，並容許他們延長課程的修讀年期，以及提

供更強大的升學支援以配合個別運動員的需要。本計劃的目的是為準備參

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學生運動員加強學術方面的支援，並視乎情況協助

他們修讀專上課程。直至目前為止，已有 27 間學校加入該網絡（名單載

於附件）。為在「學業事業並重模式」上作進一步發展，體院又與中學合

辦「伙伴學校計劃」。參與這項計劃的學校會提供專為學生運動員而設的

高度整合課程，讓他們一方面可接受全職訓練，另一方面又可繼續高中程

度的學業。這項計劃將於下一學年推行。  
 
(B)  專業認證計劃  
 
7. 根據專業認證計劃，運動員從精英體育訓練中汲取的知識和經驗，

會透過這個計劃獲得正式評估和審核。體院現正考慮與本地院校合作，為

年滿 15 歲及以上的精英運動員提供文憑程度的實地專業認證計劃，以運

動員所接受的體育訓練作為計劃重點，並讓運動員以此獲取學分。  
 
(C)  靈活專上教育  
 
8. 體院會繼續與本地大專院校合作，透過安排靈活的學習和考試時間

表、延長課程修讀年期，以及提供特定的導修和啟導課程，加強為精英運

動員提供的支援。本地大專院校在收生過程中和編排學科課程時間表時，

已顧及精英運動員的背景，例如本港有一名精英運動員為備戰二零一二年

倫敦奧運會而獲准休學一年。目前，共有 139 名體院的獎學金運動員正在

本地各大專院校修讀學位課程。在二零一四年年中，體院與香港教育學院

（教院）簽署合作備忘錄，以協助精英運動員透過一個特別計劃入讀教院

的學士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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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運動員基金  
 
9. 香港運動員基金向個別運動員提供教育及其他學術培訓資助，讓他

們在退出全職體育訓練和比賽後，可以繼續進修或開展另一番事業。資助

金可用於支付修讀以下教育院校的證書、文憑及學位課程的學費︰  
 

(a) 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大專院校；  
 
(b) 專上院校；  
 
(c)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d) 教資會資助大專院校的持續進修部；以及  
 
(e) 核准海外學院或大學（如本港並無相若課程）。  

 
退役運動員如修讀長期全日制課程亦可向香港運動員基金申請生活費。體

院至今已透過香港運動員基金向 169 名運動員批出總額約 1,690 萬元的資

助。  
 
10. 為表揚精英運動員在大型國際運動會上代表香港締造佳績，體育

委員會於二零一三年八月通過設立「精英運動員優秀表現嘉許計劃」（嘉

許計劃），以嘉許運動員作出的貢獻。嘉許計劃由香港運動員基金資助，

並由體院負責執行，旨在向不再全職受訓和參加比賽的合資格退役運動員

發放一次性的獎金，以協助他們開展「第二事業」。嘉許計劃由二零一五

年一月開始實施並接受申請，而體院已在二零一五至一六財政年度預留

250萬元作嘉許計劃獎金之用。  
 
其他教育和就業服務  
 
11. 體院透過「運動員教育及職業發展計劃」推出多項計劃，向運動

員提供一般教育和事業前途策劃服務，以照顧他們的不同需要。例如，「精

英運動員補習支援計劃」為運動員提供一對一的語文、數學及其他科目的

教學服務；如運動員需要離港受訓或比賽，可獲安排特別的支援服務，例

如獲發網上學習教材。每年平均有 180名運動員受惠於「精英運動員補習

支援計劃」。其他計劃包括為運動員轉職認可教練鋪路的「精英教練工作

體驗計劃」和「精英運動員認可教練培訓課程資助計劃」。事實上，部分

曾參與有關計劃的運動員現時已獲體院聘用。「精英運動員發展計劃」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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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溝通、時間管理和財務管理技巧等方面為運動員提供約 450個培訓名額。 
 
12. 體院亦聯同北京體育大學為香港運動員開辦五年制的運動訓練教

育學士學位兼讀課程，內容涵蓋運動解剖學、運動生理學、運動營養學、

專項運動理論和實踐。至今已有 70名香港運動員修畢課程，另有 24人正在

修讀。  
 
13. 除了體院的計劃外，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亦透過

「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支援運動員，包括提供諮詢服務、獎學金、

職業訓練、語文課程和就業安排服務。推行「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

的開支主要由政府資助，在二零一四至一五財政年度，撥給有關計劃的款

額為 268萬元。  
 
支援殘疾運動員  
 
14. 體院採取綜合方式為殘疾和非殘疾運動員提供訓練和支援。合資

格的殘疾運動員可向香港運動員基金申請財政資助，以報讀學位或其他課

程。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亦有為肢體傷殘運動員提供就

業發展計劃。  
 
15. 民政事務局會在二零一五年就發展殘疾人士體育和如何為殘疾運

動員提供更佳支援，委託顧問進行研究。顧問會徵詢相關人士的意見，並

就未來發展提供建議。我們會在適當時候向委員會匯報顧問研究的結果。 
 
未來路向  
 
16.  我們會鼓勵體院推展上述為精英運動員提供的教育和事業發展措

施，並會繼續與相關人士檢討有關措施，以便探索可再增加這方面支援的

機會。  
 
17.  請委員備悉上述有關為精英運動員提供教育和事業發展支援的情

況。  
 
 
民政事務局  
二零一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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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體育學院  
「精英運動員友好學校網絡」參與學校名單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  
 

1.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2.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3.  青松侯寶垣中學  

4.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5.  拔萃女書院  

6.  智新書院  

7.  鳳溪第一中學  

8.  協恩中學  

9.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10.  港島中學  

11.  賽馬會體藝中學  

12.  英皇佐治五世學校  

13.  喇沙書院  

14.  林大輝中學  

15.  樂道中學  

16.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17.  香港培正中學  

18.  嘉諾撒培德書院  

19.  啟新書院  

20.  沙田學院  

21.  南島中學  

22.  聖嘉勒女書院  

23.  聖士提反書院  

24.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25.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26.  西島中學  

27.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附件  


